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

持了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

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二”位数：

９２

末“三”位数：

１４４

末“四”位数：

８１０３ ９３５３ ０６０３ １８５３ ３１０３ ４３５３ ５６０３ ６８５３

末“五”位数：

６８５８８

末“六”位数：

９９４１１３

末“七”位数：

１１３０３８９ ２７８２２３６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６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关于开放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７０２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本基金合同生效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约定，每交易日交易时间以后提交的申请，按

下一交易日的业务申请处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

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资人在

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原则上，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

务平台“基金易”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首次最低申购金额

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０．２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０．０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本基金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进行分档，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

计算。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是指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持有期限（

Ｎ

） 申购费率 备注

注：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在投资者申购本基金份额时从申购金额中扣除，不列入基金财产，由基金管

理人及代销机构收取，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发生的各项费用。

当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时，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

１

）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２

）申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

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第

３

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原则上，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赎回的，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

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平台“基金易”赎回，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实际操作中，以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 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巨额

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４．２

赎回费率

－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３６５

天

１．５０％

３６５

天

＜＝Ｎ＜５４７

天

１．００％

５４７

天

＜＝Ｎ＜７３０

天

０．５０％

７３０

天

＜＝Ｎ ０．００％

注：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当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并扣除相应的费用， 计算结果保

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第

３

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本基金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所有赎回费用将全部计入基金资产。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１

、各基金间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两部分。

２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出基金端，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赎回费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的

基金资产。

３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入基金端，从申购费率（费用）低向高的基金转换时，收取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

申购费用差额；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入基金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费用）档次进行补差计算。从申购费率

（费用）高向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４

、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单笔计算转换费用。

５

、各只基金的标准申购费率（费用）按照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列示执行。如标准申购费率（费用）调整，基

金转换费的计算相应调整。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转换开放日：本基金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开始办理日常转换业务。基金办理日常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交易日为准（本公司公告暂停转换时除外）。

２

、转换份额：单笔转换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转换

的，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３

、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适用于在同一销售机构购买的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并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各基金品

种之间。

（

２

）本基金管理人只在转出和转入的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受理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

３

）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先确认的认购或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

（

４

）若同一投资人转换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则遵循先转换后赎回的处理顺序。

（

５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下调整上述

原则。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和扣

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

资方式。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最

低扣款金额

１００

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遵循投资者所开户的销售机构的规定。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如有费率优惠

以销售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话费）

（

１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交易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话费）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５９

联系人：李涛

（

２

）招商基金华东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８８

号浦发大厦

２９

楼

ＡＫ

单元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９６６３６

联系人：王雷

（

３

）招商基金华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楼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７７

联系人：苏菁

（

４

）招商基金华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Ｂ

座

２

层西侧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０５１０

联系人：孔鹏

（

５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５９ ８３１９６３５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６０

备用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２６６

联系人：贺军莉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或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１１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６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７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８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１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２２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３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４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或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２５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７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２８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２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

３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３２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原中信金通证券）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

３３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４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

行、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航证券、华融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安信证券、国海证券、广州证券、东

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华宝证券、华安证券、东吴证券、齐鲁证券、山西证券、中

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宏源证券、信达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中信万通证券、中投证券。

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中国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

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华融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安信证券、国海证券、广州

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华宝证券、华安证券、东吴证券、齐鲁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

信达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中信万通证券、中投证券。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

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

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

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的《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和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热线电话查询。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

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费）。

（

３

）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者应以各代销

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

４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５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６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

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

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截至目前，我公司用于归还募集资金的汇票情况公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商业承兑汇票

到期时间 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７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表中显示的我公司所持有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到期的叁亿捌仟玖佰万元（

￥３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商

业承兑汇票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出票人 承兑银行 金额

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西分行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支和医药有限公司 工行深圳红围支行

８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支和医药有限公司 工行深圳红围支行

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武汉富迈仕新材料化工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武汉桥口支行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贵州兴达尔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贵阳市省府路支行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贵州兴达尔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贵阳市省府路支行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截至本公告日，我公司叁亿捌仟玖佰万元（

￥３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商业承兑汇票正在银行办理托收中，因出

票人银行账上款项不足和出票人对付款方式有异议等原因，故暂时未有款项收回至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我司正在与出票人积极协商解决，必要时我司将采取相关法律手段追索上述款项，以维护我司的权益。待

相关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后，我公司将及时披露归还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６

人（含

独立董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６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蔡文杰、蒋晖、宋金球、赫国胜、杨德勇、李书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文杰先生主

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因董事周静波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推荐华炜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原董事周静波先生的辞职将因华炜先生的当选生效。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因独立董事杨德勇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选举钱育新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拟任独立董事钱育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恒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钱育新先生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前，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原独立董事杨德勇先生的辞职将因钱育新

先生的当选生效。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以上三项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附件

１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简历

姓名 华炜 性别 男 出生年份

１９６８

学历 大学

国籍 中国 职务 董事

个 人 简 历

起止时间 单 位 职 务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浙江省平湖食品公司 技术员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浙江申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财务审计部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浙江金品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５

年 浙江中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部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浙江源畅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浙江建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评审委员会委员、风控合规部总

经理、综合业务部总经理

华炜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华炜不持有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华炜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２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简历

姓名 钱育新 性别 男 出生年份

１９６９

学历 研究生

国籍 中国 职务 独立董事

个 人 简 历

起止时间 单 位 职 务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４

年 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副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０

年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２０１０

年—至今 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 主任、高级合伙人、党支部书记

钱育新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钱育新不持有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钱育新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３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落实现金分红有关工作的要求，公司对现有章程进行修正，具体修正内容

如下：

修订前：

“第一百五十四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

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修订后：

“第一百五十四条：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计划拟定

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董

事会需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修订前：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根据公司营利状况及经营需要实行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保

证股东的当前利益及长远利益。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公司可进行

中期现金分红。”

修订后：“第一百五十五条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根据公司营利状况及经营需要实行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保证股东的当前利益及长远利益。在满足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以现金股利进行分配的基数为

公司合并报表中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 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会计报

表中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股票股利分配以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总股本为基

数，具体比例和形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况拟定。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１

、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主要包括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现金与股票股利相结合三种。公司可进行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

２

、现金分红具体条件及比例

（

１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会计报表中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２

）不进行现金分红情况。 若公司出现最近三年期间合并报表中累计实现年均可供分配利润为负数

时，或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影响经营发展等情形时，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具体条件。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

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前款现金分红的条件下，选择现金

分红、股票分红或现金股票相结合的分配方案。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１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公司由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方案后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决定，并

由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可根据情况安排与中小股东进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进行网络投票。

２

、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时的决策程序。公司通过召开董事会会议对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公司留存

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进行专项审议，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根据相关定期报告的披露时间和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３

、若公司需对《章程》中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具体条件等事项进行调整时，需由董事会拟定调整方案，并

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６

人，实到会董事

６

人（含独立董事

３

人）。会议由董事长蔡文

杰先生主持，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４

、会议地点：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路万科都市花园

５

号楼

２５

层

５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形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因董事周静波先生辞去董事职务，选举华炜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原董事周静波先生的辞职将因华炜先生的当选生效。

２

、审议因独立董事杨德勇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选举钱育新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拟任独立董事钱育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恒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钱育新先生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前，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原独立董事杨德勇先生的辞职将因钱育新先生

的当选生效。

３

、审议《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本公司股东

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其他

１

、会期一天，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卢佳、徐少阳

３

、咨询电话：

０２２－２３６８６４００

４

、传真：

０２２－２３６８６２２０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一次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参加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委托权限为： 。

股东账号：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简历

姓名 华炜 性别 男 出生年份

１９６８

学历 大学

国籍 中国 职务 董事

个 人 简 历

起止时间 单 位 职 务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浙江省平湖食品公司 技术员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浙江申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财务审计部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浙江金品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５

年 浙江中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部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浙江源畅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浙江建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务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评审委员会委员、风控合规部总

经理、综合业务部总经理

华炜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华炜不持有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华炜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３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简历

姓名 钱育新 性别 男 出生年份

１９６９

学历 研究生

国籍 中国 职务 独立董事

个 人 简 历

起止时间 单 位 职 务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４

年 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副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０

年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２０１０

年—至今 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 主任、高级合伙人、党支部书记

钱育新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钱育新不持有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钱育新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４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落实现金分红有关工作的要求，公司对现有章程进行修正，具体修正内容

如下：

修订前：

“第一百五十四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

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修订后：

“第一百五十四条：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计划拟定

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董

事会需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修订前：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根据公司营利状况及经营需要实行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保

证股东的当前利益及长远利益。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公司可进行

中期现金分红。”

修订后：“第一百五十五条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根据公司营利状况及经营需要实行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保证股东的当前利益及长远利益。在满足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以现金股利进行分配的基数为

公司合并报表中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 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会计报

表中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股票股利分配以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总股本为基

数，具体比例和形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况拟定。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１

、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主要包括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现金与股票股利相结合三种。公司可进行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

２

、现金分红具体条件及比例

（

１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会计报表中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２

）不进行现金分红情况。 若公司出现最近三年期间合并报表中累计实现年均可供分配利润为负数

时，或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影响经营发展等情形时，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具体条件。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

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前款现金分红的条件下，选择现金

分红、股票分红或现金股票相结合的分配方案。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１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公司由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方案后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决定，并

由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可根据情况安排与中小股东进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进行网络投票。

２

、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时的决策程序。公司通过召开董事会会议对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公司留存

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进行专项审议，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根据相关定期报告的披露时间和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３

、若公司需对《章程》中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具体条件等事项进行调整时，需由董事会拟定调整方案，并

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8

2012

年

8

月

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2012-023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公司在湖北省保康县洽谈磷矿资源合作项目，与当地政府签署了合作投资框架协议，协议

中并没有明确约定投资标的和实施方案；该投资计划尚需经过当地政府及管理部门的审批同意，因此存在

诸多不确定性，特提醒投资者要注意投资风险。

一、媒体报道情况

2012

年

8

月

2

日，《上海证券报》刊登文章《石墨烯传说仍在演绎 中国宝安再讲磷矿故事》，文章称：

1

、今年

5

月

24

日，在

"

民企携手湖北、共促中部崛起

"

活动仪式上，中国宝安与湖北保康县签订产业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宝安将在当地投资

10

多亿元，布局磷化产业。

2

、作为招商引资条件，当地政府承诺为中国宝安配置

2

亿吨磷矿资源。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上述媒体报道的第

1

点基本属实。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乙方

"

）与保康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甲

方

"

） 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签订了《产业战略合作投资框架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

、乙方计划在保康县投资磷产业，拟选择已建成或在建磷化工企业作为切入点，推动磷产业平台建设

和发展。

2

、乙方拟通过新设投资、产业并购、资本运营等方式，分期投入

10-15

亿元进行磷矿产业投资。

3

、甲方为乙方在保康县投资在工业用地、渣场配套、环保指标、税收政策、地方规费、项目立项、公用设

施配套等方面给予乙方全力支持和最大优惠。

上述媒体报道第

2

点与事实不符。在框架协议中，保康县人民政府没有就配置磷矿资源的具体数量作

出承诺，上述媒体所报道的

"

当地政府承诺为中国宝安配置

2

亿吨磷矿资源

"

与事实不符。

三、风险提示

1

、该项目尚处于意向性阶段，具体合作条件仍在洽谈之中，能否顺利实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截至目

前没有实质性进展，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积极跟进该项目，如有实质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

、根据《产业战略合作投资框架协议书》，双方在

90

日内未达成正式投资协议的，本框架协议自动废

止。公司目前尚未与对方签订正式投资协议，该框架协议到期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由于正式投

资协议能否达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本年度中期业绩情况在

2012

年

7

月

14

日已披露半年度业绩预告，目前业绩情况与该业绩预告没

有重大差异。

四、必要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1010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

2012-021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披露了《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有斐大酒店

"

）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票

1,251,341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539%

（具体内容

详见

2012

年

5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

关公告）。

2012

年

8

月

2

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文峰集团

"

）及其一致

行动人公司第二大股东新有斐大酒店通知，根据后续增持计划，

2012

年

5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期间，江苏文峰集

团及新有斐大酒店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4,928,03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

，累

计投入资金

68,136,906

元，平均成交价格为

13.826

元

/

股。

截至

2012

年

8

月

2

日交易结束后， 江苏文峰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325,092,359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5.968%

；新有斐大酒店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49,835,67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112%

。江苏文峰集团和新

有斐大酒店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74,928,03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6.08%

。

江苏文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表示自

2012

年

5

月

29

日增持之日起

6

个月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投入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江苏文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有斐大酒店承诺：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并将继续认真履行与增持计划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予以公

告。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烟台万润 公告编号：

2012-041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鉴于本次议案包含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10%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使

用，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

月

2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9

）。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1,676

万元用于偿

还银行贷款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截止

2012

年

8

月

2

日公司已将

9,000

万元临时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08

月

03

日


